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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

刘　 乐

摘　 　 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是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发展的新动向。 在

“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经历了合作、隶属、离心与自立

的历史演变。 目前，这两个恐怖组织为争夺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权和正统性，围绕

领导权威、话语叙事和国际声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反映出二者关于全球“圣战”运

动围绕首要敌人、核心关切和暴力程度的路线分歧与战略较量。 “伊斯兰国”组织与

“基地”组织双煞并立的两极格局导致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也使得国际秩序和地区

安全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不断加深。 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审慎研判“伊斯兰国”组织与

“基地”组织之间合流、分立或共治这三种可能的关系发展趋向，并制定相应的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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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客》（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杂志采访时曾

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并开玩笑说，“即使让大学球队

套上湖人队服，也成不了科比”。① 时隔仅一年半，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美国《２０１４ 年全球恐

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实力和声望排位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９１·

∗

①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６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曾在第八届上海全

球问题青年论坛上宣读，感谢与会师友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赵广成、左希迎、汪舒明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

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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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组织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威胁。① “伊斯兰国”组

织从“基地”组织“小伙伴”到头号恐怖主义“大威胁”的地位变化，反映出二者关系

的深刻变化，两个恐怖组织间的战略互动也将影响未来的国际反恐形势。

一、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的演变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和坐大经历了多种组织形式和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此

过程中，“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经历了由不对等到对等、从紧密依存

到分立的关系演进。

（一） 合作期（１９９９ 年～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基地”组织兴起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其前身是约旦人阿卜杜拉·阿扎姆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ｚｚａｍ）创立的“阿拉伯圣战士服务局（Ｍａｋｔａｂ Ｋｈａｄａｍāｔ ａｌ⁃Ｍｕｊāｈｉｄīｎ ａｌ⁃

‘Ａｒａｂ）”。 “伊斯兰国”组织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末。 １９９９ 年，约旦人阿

布·穆萨布·扎卡维（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Ｚａｒｑａｗｉ）受奥萨马·本·拉登（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

ｅｎ）支持，在阿富汗赫拉特省建立了武装训练营，成立了由他领导的“沙姆军（ Ｊｕｎｄ

ａｌ⁃Ｓｈａｍ）”组织。 ２００１ 年，扎卡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旨在推翻约旦政府的“认主独一

与圣战组织（Ｊａｍａ ａｔ ａｌ⁃Ｔａｗｈｉｄ ｗａｌ⁃Ｊｉｈａｄ）”。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该组

织在参与阿富汗“北方联盟”和抵抗美军的斗争中遭受重创。 在此期间，扎卡维领导

的极端武装力量并不是“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但两者间保持着合作关系。②

（二） 效忠期（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扎卡维公开宣布效忠本·拉登，并将“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改名

为“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Ｔａｎｚｉｍ Ｑａｉｄａｔ ａｌ⁃Ｊｉｈａｄ ｆｉ Ｂｉｌａｄ ａｌ⁃Ｒａｆｉｄａｙｎ，ＴＱＪＢＲ）”，

被美国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Ａｌ⁃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ＱＩ）”，但其自身从未使用过

“伊拉克‘基地’组织”这一名称。③ 作为回报，本·拉登号召在伊拉克从事“圣战”运

动的极端分子听从扎卡维的指挥。 由此，二者实现了相互借重：“基地”组织试图恢

复因美国反恐行动而受到削弱的自身实力，“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则借助“基地”

组织的荫蔽，大幅提升了自身的合法性、影响力和整体实力。④ ２００６ 年，扎卡维吞并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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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４，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ｐｐ．７－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２３９６３１．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４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ＳＩＬｓ 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ｍａｄｉ⁃Ｆａｌｌｕｊ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ＣＴＣ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Ｖｏｌ． ７， Ｉｓｓｕｅ ５，

Ｍａｙ ２０１４， ｐｐ． ８－１２．
王雷：《“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兴起与中东政治变迁》，载《亚非纵横》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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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伊拉克 ６ 个恐怖组织组建的伞式组织“圣战士协商委员会（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 Ｓｈｕｒ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ＭＳＣ）”。 同年 ６ 月，扎卡维在美军空袭行动中身亡，其追随者阿布·奥马

尔·巴格达迪（Ａｂｕ Ｏｍａ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和阿布·艾尤卜·马斯里（Ａｂｕ Ａｙｙｕｂ ａｌ⁃

Ｍａｓｒｉ）接任该组织新头目。 １０ 月，“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以“圣战士协商委员

会”的名义宣布将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ｑ，ＩＳＩ）”。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巴格达迪和马斯里死于美国和伊拉克的联合军事行动，继任者易卜拉欣·阿

瓦德·巴德里·萨马拉伊（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ｗａｄ ａｌ⁃Ｂａｄｒｉ ａｌ⁃Ｓａｍａｒｒａｉ）改名为阿布·贝克

尔·巴格达迪（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继续以“巴格达迪”的名号进行活动。 由于缺

乏有效领导和实际战斗力，此时“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大不如前。 但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随着外国部队陆续撤出伊拉克，“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影响其生存的外部压力也因此骤减，进而促使其寻求重新崛起。 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扩张契机，其乘势坐大，但也埋下了其

与“基地”组织决裂的伏笔。

（三） 离心期（２０１３ 年 ３ 月～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朱拉尼组建的“支持阵线（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①攻占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Ｒａｑｑａ），此后该组织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关

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一方面，“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攻城略地，使

其萌生了独自坐大的野心；另一方面，“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持续壮大，也催生“伊

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争夺地区“圣战”运动领导权而遏制“支持阵线”离心倾向的需

求。 基于此，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合并，更名为“伊

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ａｌ⁃Ｓｈａｍ，ＩＳＩＳ）”，并“定都”叙利亚拉

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在接到“伊拉克伊斯兰国”单方面合并命令后，朱拉尼旋即向“基

地”组织总部请示。 “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不仅否决了二者的合并，还裁定“伊拉

克伊斯兰国”合并及更名的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法。 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

裁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发动代尔祖尔和拉卡两场战役，将“支持阵线”逐出了拉卡省。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３ 日，“基地”组织宣布断绝与“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切关

系，②并声明后者并非“基地”组织的分支，两者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进而导致二者

正式分道扬镳。③

·１２·

①

②
③

“支持阵线”是由“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Ａｂｕ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Ｊｕｌａｎｉ）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潜入叙利亚后牵头成立的叙本土恐怖组织，并以反抗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为首要目标。 参见严帅：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载《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第 ２３ 页。

董漫远：《“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第 ５３ 页。
严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第 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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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立期（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今）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在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后，“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疯狂肆虐、攻城略地。 ６ 月 ２９ 日，在攻占伊拉克尼尼微省全境及其

首府摩苏尔（Ｍｏｓｕｌ）后，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

发”，并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此后，该组织继续横扫叙利亚东

北部地区，占领了塔卜卡空军基地（Ｔａｂｑａ ａｉｒｂａｓｅ）。 自此，“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叙

利亚拉卡省全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初，利比亚城市德尔纳（Ｄｅｒｎａ）的极端组织宣布效忠

“伊斯兰国”组织，从而成为其首块“飞地”。①

身份是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需要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之间

持续稳定的互动。② 自“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以来，特别是其“自立门户”之后，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举行会议，一致通过第 ２１７０ 号决议。 该决议规定，赛义德·阿

里夫（Ｓａｉｄ Ａｒｉｆ）等 ６ 名与极端组织“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相关人

员被列入制裁名单，安理会同时以“最强烈措辞”反对和谴责“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

国”组织的暴力恐怖行径和极端主义思想。③ 同年 ９ 月 ２８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哥

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 分钟”节目接受访问时首度承认，美国误判了“伊斯兰国”组织

的崛起，情报部门低估了该组织的威胁。④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由美国政府倡议的反

恐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逾 １００ 个国家的代表共商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

织的对策。⑤ 同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谴责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制造的恐怖袭击，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⑥

不难看出，“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轴心”地位近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它

已脱离“基地”组织而成为独立的恐怖策源地，并被国际社会视为首要的恐怖主义

威胁。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利比亚德尔纳城加入 ＩＳ》，载《广州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第 ９ 版。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２２ 页。
安理会决议全文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２１７０（２０１４）号决议》，Ｓ ／ ＲＥＳ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４），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 ＝ Ｓ ／ ＲＥＳ ／ ２１７０（２０１４），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黄培昭等：《奥巴马承认低估“伊斯兰国”》，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第 ２ 版。
《奥巴马主持联合国反恐峰会宣布最新 ＩＳ 制裁名单》，新浪网，ｈｔｔｐ： ／ ／ ｍｉｌ．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５⁃０９⁃

３０ ／ １２５４８４０１９５．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安理会决议全文参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２２４９（２０１５）号决议》，Ｓ ／ ＲＥＳ ／ ２２４９（２０１５），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联合国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ｓｙｍｂｏｌ ＝ Ｓ ／ ＲＥＳ ／ ２２４９（２０１５），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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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组织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自立门户后，不断谋求自身扩张和发

展，在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与“基地”组织形成了战略竞争态势，两者间

的“明争”体现在对国际“圣战”运动主导权和正统性的争夺，“暗斗”则表现为双方

关于“圣战”运动战略主张的竞争。

二、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明争”： 主导与正统

为应对“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对自身地位的冲击，“基地”组织一方面力图强化自

身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将“伊斯兰国”组织逐出“圣战”运动的

队伍，以确保自身的统领地位。 两个恐怖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的主导权与正统

性展开了一系列争夺和斗争。

第一，“基地”组织通过重塑权威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发出的效忠号召。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作为恐怖双煞的两强并立，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原

先为“基地”组织所垄断的全球恐怖主义势力“效忠资源”。 “基地”组织强调自身作

为老牌恐怖组织的传统地位，并利用“基地”体系重塑权威。 该组织首先通过“纪念”

和“追思”原头目本·拉登来确立其主导全球“圣战”运动的正统性。 通过此举，扎瓦

赫里继承了本·拉登作为“基地”组织埃米尔的合法衣钵。 作为回应，“伊斯兰国”组

织强化了对“圣战”运动合法性继承的历史叙事。 在一段宣传视频中，“伊斯兰国”组

织将自身的源头追溯到本·拉登时代，然后接续了扎卡维、巴格达迪、马斯里和现任

“哈里发”易卜拉欣，但并未在这一“世系表”中提及“基地”组织的继任掌门扎瓦赫

里。① 同时，“伊斯兰国”组织注重发挥新兴“圣战”运动的旗手作用，宣誓该组织具

有全球伊斯兰运动的领导权，要求全球穆斯林对其宣誓效忠。② 与此同时，“伊斯兰

国”组织的国际恐怖效应因其残忍的屠杀行为和社交媒体宣传不断被放大，扩大了

其在国际“圣战”运动中的影响力。

当前，“基地”的组织体系分为三层：第一层以“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为核心，负

责指导和协调“基地”组织的活动，但它与各分支组织间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

第二层是由“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ＱＡＰ）”、“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ＡＱＩＭ）”、索马里“青年党

（Ｈａｒａｋａｔａｌ⁃Ｓｈａｂａｂ ａｌ⁃Ｍｕｊａｈｉｄｅｅｎ）”、叙利亚“支持阵线”以及“呼罗珊集团（Ｋｈｕｒａｓａｎ

·３２·

①
②

Ｇｒａｅｍｅ Ｗｏｏｄ， “Ｗｈａｔ ＩＳ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ｐ． ８１．
Ｔｉｍ Ｌｉｓｔｅｒ， “Ｈｏｗ ＩＳＩＳ ｉｓ Ｏｖｅｒ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ＣＮＮ，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ｍｅａｓｔ ／ ｉｓｉｓ⁃ｏｖｅｒｓｈａｄｏｗｓ⁃ａｌ⁃ｑａｅｄ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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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等极端组织构成的中坚力量，这些组织效忠并接受“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

的指导；第三层则是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西亚北非多个国家的

“伊斯兰教法支持者（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ＩＭＵ）”等作为外围的“圣战”盟友网络。① “伊斯兰国”组织

制订的则是“三环战略”：以伊拉克和叙利亚根据地为核心的“内环（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ｒｉｎｇ）”、

以中东地区为延伸的 “近疆 （ ｎｅａｒ ａｂｒｏａｄ）”，以及欧美和其他地区的 “远疆 （ ｆａｒ

ａｂｒｏａｄ）”。其中，“内环”包括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等沙姆地区国

家，伊拉克和叙利亚则是其活动中心。 “近疆” （“中环”）包括西亚地区其他国家及

北非地区，向东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 在这些区域，“伊斯兰国”组织已通

过组织扩散，特别是通过设立“省（Ｗｉｌａｙａｔ）”这一行政单位或地方主管等方式进行

扩张。 “远疆”（“外环”）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美国和亚洲。②

“伊斯兰国”组织的声名鹊起严重冲击了“基地”的组织体系。 一方面，“伊斯兰

国”组织坐拥雄厚财力，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提供巨额财力支持；另一方面，“伊斯兰

国”组织麾下的武装人员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其开疆拓土、占山为王，颇有风

生水起之势。 受此影响，“基地”组织盟友网络的外围势力纷纷倒戈，中坚力量也在

“伊斯兰国”组织软硬兼施下出现立场动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来自阿富汗、土库曼

斯坦和伊朗的 ９ 名“基地”组织头目联合发布“呼罗珊宣言”，宣布退出“基地”组织

并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他们指责“基地”组织“过于温和”，缺乏惩罚违反伊斯兰

教法者的能力和勇气。③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已有来自 １７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３４ 个极端组织和暴力武装宣布效忠或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其中包括“哈里发战士

（Ｊｕｎｄ ａｌ⁃Ｋｈｉｌａｆａ）”④、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利比亚“安萨尔

旅”等极端组织。 当前，一些“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在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同

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同“基地”组织的隶属关系，但“基地”组织在国际“圣战”运动

·４２·

①

②

③

④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１ －
１２３ 页。

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７ 页；Ｈａｒｌｅｅｎ Ｇａｍｂｈｉｒ， “ ＩＳＩＳ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 Ｗａｒ Ｇａｍ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ｒ， ｐｐ． １－６， ｈｔｔｐ： ／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ｗａ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ＩＳＩＳ％２０Ｇｌｏｂａｌ％２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２０Ａ％２０Ｗａｒｇａｍｅ％２０ＦＩＮＡＬ．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Ｒｙａｎ Ｍａｕｒｏ， “ ＩＳＩＳ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９ ／ １１，” Ｊｕｎｅ １５， ２０１４， Ｃｌａｒｉｏｎ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ｌａｒｉｏｎ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ｉｓｉｓ⁃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ｉｒａｑ⁃ｂｉｇｇｅｓｔ⁃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ｖｉｃｔｏｒｙ⁃９１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哈里发战士”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从“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分支中分裂出的极端组织。 事实上，“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态度一直比较摇摆，其领导层也并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 参见王晋：
《“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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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家独大的格局显然已不复存在。 ２０１４ 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的持续坐大，以及在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渗透和扩张，①已然发展到

可与“基地”组织比肩而立、等身而坐的程度。 两个恐怖组织围绕权威重塑与效忠号

召的你争我夺正是这一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激烈竞争的体现。
第二，“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围绕正统与异端展开了激烈的话语竞争。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基地”组织将“伊斯兰国”组织形容为哈瓦利吉派（Ｋｈａｒｉｊｉｔｅｓ），②

即“离经叛道”的出走组织，并以此宗教符号和修辞工具来弱化“伊斯兰国”组织的

“合法性”，试图剥夺其“正统性”。③ “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曾获得伊拉克巴

格达伊斯兰大学的博士学位，精通伊斯兰文化、历史、教法和法律。④ 巴格达迪运用

宗教符号和政治联想对“基地”组织的“去合法化”话语进行了有力回击，并通过更名

等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合法性重塑。⑤ “伊斯兰国”组织阿拉伯语名称中所使用的

“国家（Ｄａｗｌａｈ）”一词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 ｓｔａｔｅ）”概念不同，前者更接

近于“王朝（ｄｙｎａｓｔｙ）”的涵义，它发源于公元 １０ 世纪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籍称为

“黑衣大食”），是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政治想象。 巴格达迪采用“伊斯兰国”这一

名号旨在彰显自身的意识形态目标，意在继承阿拔斯王朝作为最后一个阿拉伯帝国

王朝的历史遗产，复辟哈里发帝国，从而确立该组织的合法性。 阿拔斯王朝尚黑，黑

旗是该时期重要的战争隐喻，而“伊斯兰国”组织使用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其目

的就是使人产生与阿拔斯王朝关联的想象。 “基地”组织曾通过强调“圣战”运动是

超越党派和组织的“全球使命”，具有多元化的行动目标和组织形式，以此弱化“伊斯

兰国”组织作为“国家”这一组织形式出现的叙事基础和实践必要。⑥ 作为进一步地

回应，“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官方杂志《达比克》（Ｄａｂｉｑ）第 １２ 期开篇以尖锐的言辞抨

击“基地”组织，指责其总是向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制度支持者让步，在“伊斯兰国”组

织看来，这两种理念都建立在绝对的错误之上。⑦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 Ｃｈｉｖ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５８， Ｎｏ． ４， Ａｕｇｕ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１４－１１９； Ｄａｗｏｏｄ Ａｚａｍｉ，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５８，
Ｎｏ． ４， Ａｕｇｕｓｔ⁃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３３－１３８．

“哈瓦利吉”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出走者”，指从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支持者队伍中分裂出走

的一个派别。 关于哈瓦利吉派的详细研究，参见贾建平：《哈瓦利吉派与伊斯兰教义学》，载《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０－１２９ 页。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５７，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ｐｐ． ９６－９７．

Ｆａｗａｚ Ａ． Ｇｅｒｇｅｓ， “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ｖｅ ｏｆ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 ３４２．
殷之光：《伊斯兰的瓦哈比化：ＩＳＩＳ 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载《文化纵横》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７３、７７ 页。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ｐｐ． ９４－９５．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Ｑāｉｄａｈ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Ｄａｂｉｑ， Ｉｓｓｕｅ １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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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围绕全球恐怖主义的“国际声誉”展开了

激烈争夺。

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一个行为体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其

具有关系性、主观性、一致性和历时性的特征。① 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声誉是一个

不断形成和变化的过程，②一个国家的声誉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这个国家

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③ 与国家声誉一样，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

行为体也存在塑造国际声誉的需求，只不过在国际社会看来它们寻求的是“臭名昭

著”和恐怖效应。

对于“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而言，它们的声誉塑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

面，二者不断翻新恐怖袭击手段，吸引国际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基地”

组织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事件④。 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恐怖效应，以自

身的暴恐实践反证观念的合理性，提高自身主张的影响力。 在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

方面，两大极端组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基地”组织在其在线英文杂

志上刊登了一份“刺杀名单”，公开号召极端分子袭击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多名美

国商界大亨，除非“他们自行将资金从美国经济中撤出”。⑤ 与此相对应的是，同年 ４

月 １２ 日，“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名为“我们将焚尽美国（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ｕｒ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的宣传视频，扬言要在美国重演“９·１１”式的袭击。⑥ １１ 月 １３ 日，法国巴

黎发生暴恐袭击，“伊斯兰国”组织将之冠以欧洲版的“９·１１”事件来对外大肆宣传。

１１ 月 １９ 日，“伊斯兰国”组织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威胁炸毁美国白宫、追杀美国总统奥

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⑦ １１ 月下旬，“伊斯兰国”组织还发布了一段名为“刻不容

缓（Ｎｏ Ｒｅｓｐｉｔｅ）”的宣传视频，点名全球 ６０ 个国家是“反伊斯兰国全球盟军”，以极为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学东：《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载《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１５－１１７ 页。
林民旺：《国家声誉的塑造和变迁：一个分析框架》，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５－１２７ 页。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ｅｒｃｅｒ，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ｔｈａｃ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１６．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基地”组织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了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正在戈兰高地

举行高层会议的“伊斯兰国”组织下属民兵组织“雅尔穆克烈士旅（Ｙａｒｍｏｕｋ Ｍａｒｔｙｒｓ Ｂｒｉｇａｄｅ）”的 ６ 名高层身亡，
其中包括该组织最高指挥官阿布·阿里·巴里迪。 之后，“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在社交网站上

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参见《外媒：“基地” 组织袭击 ＩＳ 致其 ６ 名高层身亡》，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１⁃２６ ／ ７６４２１４８．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黄翱：《 ＩＳ“建国”一年：有组织屠杀逾三千人，威胁全球大国》，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３４６８１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郑子衿、袁达：《 ＩＳ 宣称将重演 ９·１１，联合国称性暴力成极端组织战略手段》，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３２０８３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关建武：《“伊斯兰国”扬言追杀奥巴马炸白宫》，新华网，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１１ ／
２０ ／ ｃ＿１２８４５００８１．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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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的方式誓与主流社会为敌。① 此类骇人言辞层出不穷，行为手段不断翻新，暴力

程度日益加深，其目标都是要吸引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关注，从而汲取相应的社会

资源。 为提升自身“软实力”，两大极端组织频繁发动暴恐袭击，努力打造“品牌效

应”。 实践的成功无疑有利于行为主体反证自身主张的正确性，进而产生观念上的

吸引力并招徕追随者。 “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坐拥近 ３ 万人的武装部队，控制超过 ２１
万平方公里土地，统治 １，０００ 多万人口。② 这些显著的变化表明，起初“基地”组织是

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品牌”，每个“圣战”分子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随着“伊
斯兰国”组织实力渐增，许多“圣战”分子开始选择加入后者。③

三、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暗斗”： 纲领与路线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除了存在国际“圣战”运动主导权和正统性之

争，两者在暗地里围绕“圣战”运动的方式手段与行动纲领也展开了激烈争夺，这种

“暗斗”的实质是对同一战略目标的不同纲领与路线之争。
第一，在首要敌人的选择上，二者存在“近敌”与“远敌”的分歧。

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都以颠覆现有的世俗“变节政权”和实现真

正的伊斯兰统治为目标，但在首要敌人的选择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伊斯兰国”
组织选择的是“近敌”，将敌人锁定为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和异教徒或异教派，因此

该组织的敌人名单上包括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阿巴迪政权、什叶派穆斯林、黎
巴嫩真主党、库尔德人等攻击对象。 “伊斯兰国”组织试图在已经具有明确领土划分

的中东地区谋得立足之地，通过四处征伐建立起一个由逊尼派主导的哈里发国家，
导致其因在中东地区四面出击而到处树敌。 当然，“伊斯兰国”组织针对打击它的国

际力量也会发动报复性打击，但其首要目标仍锁定在中东地区，针对性回击只是为

了争取国际关注和慑止国际绞杀而采取的手段。
相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来说，“基地”组织将“远敌”作为首选攻击目标，即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基地”组织发端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又在美国发动的阿

富汗反恐战争中遭受重创，因而将敌人锁定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该组织认

·７２·

①

②
③

Ｓ． Ｊ．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ＡＴＣＨ： ＩＳ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Ｎｅｗ ‘Ｎｏ Ｒｅｓｐｉｔ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Ｖｉｄｅｏ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ｅａｖｙ， ｈｔｔｐ： ／ ／
ｈｅａｖｙ．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１１ ／ ｎｅｗ⁃ｉｓｉ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ｎｅｗ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ｖｉｄｅｏｓ⁃ｎｏ⁃ｒｅｓｐｉｔ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ｆｕｌｌ⁃ｕｎ⁃
ｃｅｎｓｏｒｅｄ⁃ｙｏｕｔｕｂｅ⁃ｄａｅｓｈ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ａｇｅ⁃２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黄翱：《 ＩＳ“建国”一年：有组织屠杀逾三千人，威胁全球大国》。
郑怡雯：《警惕！ “伊斯兰国”势力正蔓延全球，与基地和塔利班“抢人”》，澎湃新闻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３０４４３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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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等西方势力资助中东的反动独裁政权，①正是由于西方的干涉和介入，才导

致今天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分裂。 因此，为了重建伊斯兰世界，必须把西方势力赶

出中东地区，摧毁其在阿拉伯世界扶持的傀儡政权，并迫使西方国家放弃对世俗“变

节政权”的支持。 “基地”组织认为，在广大穆斯林团结一心的抗争下，失去西方支持

的世俗政权必定羸弱不堪，这为争取真正的伊斯兰统治创造了政治空间和行动可

能。 但是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基地”组织对各分支机构的领导力进一步减弱。

由于自身组织能力下降，加之欧美等国加强安全保障等原因，“基地”组织不易再针

对“远敌”发动类似“９·１１”事件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针对这一目标的攻击主张

渐渐失去了吸引力。②

第二，在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二者围绕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产生了严重分歧。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争夺和控制领土、巩固和拓展疆界、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

来贯彻一个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实践。 该组织认为中东殖民时代的边界划分是非法

的，因此要通过重建哈里发帝国来替代中东民族国家的领土安排，③进而建立一个用

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 在“伊斯兰国”组织看来，对疆土的控制是一个正统伊斯兰

国家权威性的前提条件，一旦失去对领土的控制，那些效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效忠

者就不能再凝聚在同一旗帜下而只能各自行事，“伊斯兰国”组织就无法再作为哈里

发国存在。④ 因此，“伊斯兰国”组织积极征服、巩固和扩展疆域，如在阿富汗—巴

基斯坦地区通过任命当地塔利班头目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领导人”的方式推进

本土化进程，在地理上实现“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控制区的连结

贯通。⑤

虽然“基地”组织在原则上认同哈里发的帝国重建，但扎瓦赫里认为“伊斯兰

国”组织的政治实践是本末倒置。 扎瓦赫里提出，首先要完成对领土的有效控制

和赢得民众支持，然后再进行哈里发国家的建设，而不是像“伊斯兰国”组织肆意

扩张的做法。 因此，“基地”组织主要通过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迫使西

方世界停止对伊斯兰世界的外来干涉和亲西方政权扶植，在此基础上才能具备开

展恢复正统伊斯兰统治、重建哈里发帝国的前提条件。 在目前阶段，“基地”组织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ｉｃｋｅｎ Ｃｈｅｔｅｒｉａｎ， “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５７， Ｎｏ． ２， Ａｐｒｉｌ ／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ｐ． １０８．

周鑫宇、石江：《“伊斯兰国”最新发展趋势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４１ 页。
Ｔｉｍ Ｌｉｓｔｅｒ， “Ｈｏｗ ＩＳＩＳ ｉｓ Ｏｖｅｒ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ＣＮＮ， Ｊｕｎｅ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ｎ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ｍｅａｓｔ ／ ｉｓｉｓ⁃ｏｖｅｒｓｈａｄｏｗｓ⁃ａｌ⁃ｑａｅｄａ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Ｇｒａｅｍｅ Ｗｏｏｄ， “Ｗｈａｔ ＩＳ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ａｎｔｓ，” ｐｐ． ８０， ８９．
关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扩张，参见董漫远：《“伊斯兰国” 外线扩张：影响及前景》，第 ８８ －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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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倾向于采用建立“训练营”来实现“领地”控制的过渡手段。 这一形式较为灵活，

难以被发现和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可以提高“基地”组织的机动性和生命

力。 由此，“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围绕发展模式这一核心关切，表现出了

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第三，在具体的行为手段上，二者对于使用暴力的限度难以达成共识。

“伊斯兰国”组织认为，在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旗帜下，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被允许

和可以理解的，体现出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逻辑。 扎卡维吸收了瓦哈比教

派教义的“定叛（ ｔａｋｆｉｒ）”观念，对非逊尼派穆斯林极度仇恨，甚至扬言要将他们逐出

伊斯兰教并处死。① 早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时期，扎卡维就宣称“整个伊斯兰世界

已经被‘异化’，需要通过暴力方式重新进行清洗和组合……穆斯林内部的‘叛教者’

是圣战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只有将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全部消灭，我

们穆斯林才会取得最终胜利”②。 “伊斯兰国”组织承袭了这一暴力极端逻辑，其暴

力输出不仅在范围上波及广泛，在程度上更是臭名昭著。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伊斯兰国”

组织发布了年度战果报告《消息》（Ａｌ⁃Ｎａｂａ），宣称该组织 ２０１３ 年共计发动了 ９，５４０

起袭击行动，其中包括 １，０８３ 次刺杀、４，４６５ 起路边炸弹袭击、６００ 起汽车炸弹袭击。

此外，“伊斯兰国”组织还制造了处决俘虏、滥杀平民、残害人质、种族清洗、虐待妇

女、损毁文物等各种骇人听闻的暴力行径，甚至还将暴恐视频上传到网络公开传播，

以至于连“基地”组织都指责其过于残忍和野蛮，担心这种行为会招致当地民众的反

抗，造成伊斯兰世界的分裂，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不利于“圣战”运动的开展。③

早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时期，“基地”组织就对扎卡维采取的无差别暴力引起的

反弹颇有微词，甚至不乏龃龉。 “基地”组织发言人亚当·加达恩（Ａｄａｍ Ｇａｄａｈｎ）曾

就“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针对什叶派发动的教派暴力向本·拉登私下建议要断绝

与该组织的联系。④ 在本·拉登巴基斯坦藏身处发现的一封 ２１ 页的信件中，他曾警

告一个新生“残忍”的极端组织势力（即现在的“伊斯兰国”组织）日益增强，并授意

·９２·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Ｃｒｏｏｋｅ， “Ｙｏｕ Ｃａ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ＳＩＳ Ｉｆ Ｙｏｕ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
ｂｉ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７－５８．

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变形》，第 １４４ 页；Ｎｉｂｒａｓ Ｋａｚｉｍｉ， “Ｚａｒｑａｗｉｓ Ａｎｔｉ⁃Ｓｈｉ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ｒ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ｄｓｏｎ．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９９０８⁃ｚａｒｑａｗｉ⁃ｓ⁃ａｍｔｉ⁃ｓｈｉａ⁃
ｌｅｇａｃ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ｒ⁃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ＢｋＭｋＴｏＦｏｏｔ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Ｈａｇｅｄｏｒｎ， “ ＩＳＩＳ ｖｓ．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Ｔｈｅｉ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ａｔ ａ Ｇｌａｎｃｅ，” ＲＴＶ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ｉｎｄｙｃｈａｎ⁃
ｎｅｌ．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ｙ ／ ｉｓｉｓ⁃ｖｓ⁃ａｌｑａｅｄａ⁃ｔｈｅｉｒ⁃ｒｉｖａｌｒｙ⁃ａｔ⁃ａ⁃ｇｌａｎｃｅ，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Ｍａｒｃｈ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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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与之切断所有联系。① “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高级军事指挥官纳瑟尔·瓦赫

希（Ｎａｓｉｒ ａｌ⁃Ｗａｈｉｓｈｉ）也在一段视频中表示：“以伊斯兰和圣战的名义拍摄和向人们

传播斩首行动是大错，不论如何辩解都不能被接受，这是非常野蛮的。”②扎瓦赫里在

《“圣战”行动一般准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 Ａｃｔｉｏｎ）中曾要求“基地”组织各

分支要避免对当地平民造成伤害。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伊斯兰国”组织也门分

支对萨那胡塞武装组织控制下的两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后，不同于

“伊斯兰国”组织迅速通过推特宣称对事件负责的态度，“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

则声称其从不攻击清真寺，以表现出与“伊斯兰国”组织不同的立场。 但在中东政治

生态异常混乱的当前，恰恰是这种千夫所指的极端激进的暴力手段，能够使“伊斯兰

国”组织在地区失序的状态中谋得生存空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其恐怖效应

的最大化，并倒逼其他行为体为自保而被迫进行生存手段的恶性竞争。④ 必须承认

的是，“伊斯兰国”组织恶劣行径背后确实有其自身的“效率”逻辑。
“基地”组织认为，极端暴力只会吓退而不是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同时会使自己

在大众的抗议和反对面前脆弱不堪，⑤因此强调行为手段和方式的正义性、针对性和

多样性，突出使用混合策略。 与“伊斯兰国”组织相比，“基地”组织呈现出较为“温
和”的态度。 第一，为争取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基地”组织主张保护无辜生命、对
攻击目标和手段进行选择，主张通过密谋策划针对西方的象征性袭击来达到逼退效

果，因而反对“伊斯兰国”组织无差别、无限制的滥用极端暴力。 第二，为团结广大穆

斯林，“基地”组织主张暂时搁置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认为在“圣战”运动的

统一旗帜下，什叶派穆斯林也是需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 因此，它主张应将矛头对

准美国扶植和支持的阿拉伯政权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反对向什叶派施加暴

力和进行残杀。 第三，为宣传自身主张以赢得人心，“基地”组织甚至允许媒体对其

进行采访，而将自身的观点和看法透过国际媒体进行传播，锁定目标观众而施加影

响。⑥ 这一宣传策略试图使广大穆斯林确信“圣战”是自身的神圣义务，并保证各地

“圣战”分子切实落实“基地”组织制订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拉登遗言称 ＩＳＩＳ 太狠，损害“基地”名声》，观察者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 Ｔｈｉｒｄ⁃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０８＿１１＿２５５５７６．ｓ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严玉洁：《“基地” 组织高官批 “伊斯兰国”：斩首是野蛮行径》，中国日报中文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１２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０４８４９７．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Ａｙｍａｎ ａｌ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Ｄｒｉｖ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ｄｆｄｒｉｖｅ． ｎｅｔ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ｊｉｈａｄ⁃ｅ６６３３５６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的退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１－１２３ 页。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ｍ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ｐ． １７．
Ｉｂｉｄ．， 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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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目标和不同敌人的选择导致恐怖组织在行动上采用不同的手段和策略。
两个恐怖组织在攻击目标、手段和策略上的分歧以及自身发展的现实，令“伊斯兰

国”组织逐步摆脱了“基地”组织的领导，选择与后者分道扬镳而另立门户。 面对恐

怖双煞并立的国际恐怖主义新格局，国际反恐形势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并日益严峻，
亟需有效应对。

四、 余　 论

无论是“伊斯兰国”组织还是“基地”组织，它们在对内宣传和对外行为中标榜的

都是“吉哈德”（Ｊｉｈａｄ）运动。 吉哈德的原意是指为了某种既定目标而尽力奋斗，其宗

教含义是为了真主的事业而尽己所能，为传播真主的信仰和使真主的语言至高无上

而奋斗。 具体来说，伊斯兰法学家们一般把履行吉哈德义务的方式分为三类四种，
即“用心”的自省方式，“用口”和“用手或笔”的和平方式，以及“用剑”的暴力方

式。① 广义的吉哈德指的是任何追随真主、过一种穆斯林生活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伊

斯兰的“五功”上，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而狭义的吉哈德则指的是圣战，
即为伊斯兰而战，尤其表现为暴力行为。② 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圣战又分为两种

类型：第一种是进攻的圣战，它是扩展伊斯兰领土的斗争，是穆斯林社会的一项集体

义务，但它不要求所有穆斯林参加，同时它还需要经过合法授权才能发动，而这种权

力在逊尼派看来属于哈里发，在什叶派看来属于伊玛目；第二种是防御的圣战，它是

反抗外敌对伊斯兰之地入侵的紧急措施，它是一项个人义务，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穆

斯林身上，它可以在缺乏哈里发或者伊玛目授权的情况下自动启动。③ 但是，伊斯兰

极端主义却蓄意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吉哈德观念，并将之当作宗教恐怖主义———即所

谓“圣战”运动的旗帜和口号。
然而，“圣战”运动的类型不止一种，它们之间逻辑各异，效能也不尽相同。 因

此，“伊斯兰国”的存在形式并非是这些极端组织变形异化的起点，更不是终点。 未

来国际社会必然还将面临“伊斯兰国”的变体，甚至是全新的恐怖主义组织模式。 然

而，就目前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来说，“基地”模式既不寻求控制领土和建立哈里发

·１３·

①

②

③

“用心”的方式主要指穆斯林与自身的邪恶意念作斗争，通过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自省，净化自己的

心灵，更虔诚地信仰伊斯兰教；“用口”和“用手或笔”的方式是指穆斯林用宣传、规劝、辩论和自身的榜样等和

平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用剑”的方式是指穆斯林勇敢地与异教徒和不信教者进行战斗，以“财产和生命”
来弘扬和保卫伊斯兰教。 参见肖宪：《浅谈伊斯兰教的“圣战”》，载《阿拉伯世界》１９８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８ 页。

杨恕、郭旭刚：《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 年

第 ６ 期，第 ８６ 页。
叶青：《试析当代伊斯兰圣战观》，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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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也宣称反对滥用暴力的极端化行为，因而难免会显得“默默无闻”。① 但正因如

此，“基地”组织可以利用当地的社会结构，使自身嵌入其中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伊斯兰国”模式通过重建哈里发帝国进行的政治实践，提供实体化的认同对象，同

时利用极端化的暴力手段赚足眼球，一时间名声大噪。 但是，这一模式在内部要承

受“国家治理”失败和崩盘的风险，在外部要面临国际社会针对性的打击。 虽然“基

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在组织性质、意识形态、行为本质等方面相似，②但必须

认识到它们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区别和界限。 二者之间的战略竞争表面上是为了全

球“圣战”运动的主导权与正统性，实质上反映了双方在全球“圣战”运动的路线方针

和行动纲领上的根本分歧，是它们就采取软方式还是硬手段、是渐进变革还是激进

革命、是先远后近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竞争。

但是，这种战略主张的竞争关系并不是说二者在观念和行为上绝然对立和毫不

相同，而只是表明它们的战略主导方向在“观念”上的相对差异。 事实上，“伊斯兰

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相互学习对方做法的双

向社会化。 二者因战略竞争出现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 虽然作为恐怖主义内

群体（ ｉｎ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的“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是平分秋色、相互争斗的“双头

龙”，但对于恐怖主义共同敌人的外群体（ｏｕｔ ｇｒｏｕｐ），二者却又存在着利益交汇和合

作空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基地”组织多个网站公布的讲话录音中，尽管扎瓦赫

里花了很大篇幅来谴责巴格达迪，但仍规劝“伊斯兰国”组织“浪子回头”，重新接受

“基地”组织的领导。 扎瓦赫里宣称，虽然巴格达迪及其随从犯下了严重错误，但“基

地”组织还是愿意与“伊斯兰国”组织合作，一起抗击外敌、非宗教主义和阿拉维派，

因为这比个人恩怨或者建立一个哈里发国的诉求更为重要。③ 此外，也有一些极端

组织为了避免两者在“圣战”运动中的分裂和对抗，呼吁它们通过采用“协商”原则进

行战略和解。④ 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重视和预防恐怖双煞通过某种妥协或默契，实现

两种战略方向的策应和融合，从而导致新时期的国际与地区安全面临腹背受敌的棘

手形势。

“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有着类国家形态的国际网络，它不仅存在于“物理空

·２３·

①
②

③

④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ｐｐ． １００－１０１．
有学者认为，比起“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二者之间大同小异。 参

见“Ａｌ⁃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Ａｌｌ ｂｕｔ Ｎａｍ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ｆａｎｇｒｏｕｐ．ｃｏｍ ／ ｔｓｇ⁃ｉｎｔｅｌ⁃
ｂｒｉｅｆ⁃ａｌ⁃ｑａｅ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ｓａｍｅ⁃ｉｎ⁃ａｌｌ⁃ｂｕｔ⁃ｎａｍｅ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基地”组织领导人向 ＩＳＩＳ 喊话愿为抗击外敌修好》，界面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ｉｅｍｉａｎ．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８０８７６．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美］哈伊姆·马尔卡：《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刘中民译，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２９－３０ 页。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


间”，还存在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理空间”。① 网络化与

领土化的复合属性虽然让“伊斯兰国”组织左右逢源、两边得益，既在中东地区谋得

一席之地，又在国际上拓展恐怖网络。 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领土化的恐怖主义组织

面临两种难以兼容的逻辑之间的撕扯：要么去领土化，继续扩展在全球的恐怖主义

网络；要么去极端化，逐步放弃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顺应领土化的趋势，走向常规

的建国道路，以获得国际承认作为奋斗目标。 前者以“基地”组织为代表，后者以哈

马斯为代表。② 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来说，未来存在三种可能的发展趋向：第一，与

“基地”组织合流（被重新吞并或取而代之），从而重新确立新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核

心；第二，急速温和化，立足在叙伊交界既有的实控领土，寻求正式建国和国际承

认，③从而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彻底分离；第三，“双煞共治”，放

弃难以长期为继的中间道路，开辟“网络趋向的去领土化”和“领土趋向的去极端化”

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与“基地”组织分工协作、遥相呼应。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

行为或将实现“点面结合”：“基地”组织负责拓展恐怖网络结构，而“伊斯兰国”组织

则着重做大网络节点，由此恐怖双煞之间的身份关系就由对立走向了兼容。 虽然这

种妥协和默契在当下很难实现，但在未来却不无可能。

对于以上三种可能，国际社会需要逐一进行风险评估与对策研究，毕竟任何一

种发展都可能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为了应对“恐怖双

煞”对国际安全与日俱增的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与其左右开弓、耗散战略精力和反

恐资源，不如抓住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寻求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以求实现一箭双雕

的战略效果，而这也是当前全球反恐治理所面临的根本课题。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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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亚地区存在多个类似的“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拥有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是没有得到国

际承认而无法成为国际法上的国家。 参见杨恕、尹舒阳：《简论“无公认非国家行为体”的形成及其国际承

认———以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科索沃和北塞浦路斯为例》，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７２－９０ 页。


